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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遭刺斃 夫跳樓亡
生日變死忌 稚子家中伴屍兩日

涉煽惑非法集結 黎智英等24人提訊

海關首度繁殖六搜查犬亮相

法 網 難 逃
大公報記者 胡家俊

話你知

電訊職員對警察電訊職員對警察􀎠􀎠起底起底􀎡􀎡即囚兩年即囚兩年
被告陳景僖（33歲），他由2013年12月起受聘於香港電訊擔

任外勤員，直至去年九月被揭發干犯本案後離職。陳早前被裁定三
項不誠實取用電腦罪，以及一項《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下的 「
披露未經資料使用者同意而取得的個人資料罪」 成立。

不接納「一時衝動」解釋
辯方昨天求情時，呈上陳景僖的求情信。陳稱受社會事件影響

，感到焦慮和憤怒，才一時衝動 「查證」 涉案資料。
不過，法官姚勳智不接納陳景僖聲稱 「一時衝動」 的解釋，直

指他是透過公司電腦系統一步步 「起底」 ，其行徑違反僱主對他的
信任。而案中部分警員、警員家屬及公眾的資料被 「起底」 ，即使
沒有證據顯示陳將之發布，但資料仍有外洩風險。

滋擾執法者 傷害無辜家屬
姚官斥責被告在社會事件發生期間、警民關係緊張之時，讓涉

案資料於網上廣傳，會對執法者構成嚴重心理影響，更對無辜的家
屬帶來極大心理困擾，案情尤其嚴重。最終姚官認為無減刑理由，
決定判處阻嚇式刑罰，以免他人仿效，就四罪共判監兩年。

案件於去年9月22日被揭發，陳景僖當天被發現在紅磡警署對
面的停車場，用手機拍攝警署內情況，此舉引起一名女警擔心會被
拍照 「起底」 。警員將他截停調查，揭發他曾利用手機程式
Telegram發放了涉案警員家屬的身份證號碼、電話。

警方繼而在他的辦公室電腦發現，他於去年七月至九月把多名
公眾人物、警員及其家屬的個人資料，從系統下載到電腦內的文件
檔案。

【大公報訊】壹傳媒黎智英、支聯會李卓人
等24名攬炒派，涉於今年六月四日無視警方禁止
，於疫情下在維園集會而被控參與、煽惑他人參
與未經批准集結等共37項控罪，案
件昨於區域法院首度提訊。因全部
被告稱未準備好答辯，案件押後至
明年二月五日再訊，法官促各人盡
快委聘律師準備案件，期望盡快
排期審理。

目前，黎智英、李卓人、何俊
仁、鄒幸彤、蔡耀昌、張文光、麥
海華、尹兆堅、趙恩來、梁耀忠、
梁錦威、郭永健、陳皓桓這13人各
被控一項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
結罪。

除了黎智英未被加控，其餘12
人另被控一項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
集結罪。

另外13人包括楊森、梁國雄、何秀蘭、朱凱
廸、梁國華、胡志偉、黃之鋒、袁嘉蔚、梁凱晴
、岑敖暉、何桂藍，各被控一項明知而參與未經

批准集結罪。
涉案被告原有26人，但羅冠聰

和張崑陽（各被控一項明知而參與
未經批准集結罪），控方指二人已潛
逃，法庭暫毋須審理他們的案件。

由於被告人數眾多，案件昨日
需要移師至空間較大的西九龍法院
處理。

區院首席法官高勁修表示，若
之後要將全部37宗案件合併，並由
同一位法官審理， 「唔係話唔可能
，但有相當困難」 ，正如若只由一
名主控處理案件，亦會感到吃力。
法官遂向控方提議，考慮是否可將
相關案件分組審理。

【大公報訊】記者黃浩輝報道：旺角發生倫
常謀殺及自殺案。一名帶同四歲兒子改嫁的女子
，本周日生日變死忌，她與持雙程證來港丈夫在
旺角家中，疑為夜歸及感情問題發生激烈爭執。
其間丈夫疑揮刀殺妻後離家，到附近一幢大廈疑
畏罪墮樓死亡。由於他身上沒有證件，警方未能
確認其身份，直至昨午女死者親友到訪，赫見四
歲兒子捱餓及陪屍兩日，揭發命案。警員到場發
現女死者胸口仍插着利刀，兒子未有受傷，事後
由親友接走。

租住砵蘭街200呎單位
案中女死者姓容（28歲），持有香港身份證

，任職侍應。她育有一名四歲兒子，在旺角區的
幼稚園讀K2。據悉，容女早年與前夫離婚後，兩
年前改嫁一名姓游的內地男子，游今年初持雙程
證來港，一家三口租住旺角砵蘭街301號置富樓
三樓一個約二百呎單位。

現場消息稱，本周日（1日）為容女生日，其
友人曾買蛋糕到上址單位與她預祝生日，其間向
友人透露近日與丈夫感情亮起紅燈；直至當晚容
女夜歸，惹來在家中的丈夫不滿，雙方發生激烈

爭吵。
其間，有人取起利刀揮舞，容女閃避不及，

身上多刀重傷，未幾氣絕身亡。丈夫疑殺妻後畏
罪，遺下男童離家而去，至前日凌晨一時許，在
長旺道七至九號一大廈天台墮下，當場頭爆肢斷
斃命。警員到場發現死者身上沒有身份證明文件
，一時間未能證實其真正身份。

由於親友連日無法與容女取得聯絡，深感可
疑。至昨中午12時許登門造訪，四歲兒子開門，
聲稱父親斬傷母親後離家，不知所終。親友入屋
赫見容女屍體在廁所內，大驚下報警。警員到場
封鎖現場調查，證實日前墮樓男子為容女丈夫，
而四歲兒子捱餓及伴屍兩日，他未有受傷，事後
由親友接走。

旺角警區助理指揮官（刑事）程知仁警司表
示，初步調查夫婦當晚疑因感情問題爭執，其後
引發悲劇。單位相當混亂，血跡斑斑。女死者
右邊太陽穴有兩個三至五厘米刺孔，後頸有八
至十厘米刀傷，左心口插着一把生果刀，刀鋒
有五至六厘米長，刀柄外露。法醫初步確認其
右心口刀傷為致命傷，案件目前循謀殺及自殺
案方向調查。

【大公報訊】記者盧建輝報道：海關搜查犬
屢次偵破走私毒品，今年海關搜查犬隊有多個突
破性的進展，六月正式升格為搜查犬課，包括成
功在自家的犬隻繁殖中心培育出六隻拉布拉多犬
，成為海關搜查犬生力軍。海關指出，近期涉及
槍支彈藥的案件明顯上升，由去年全年的9宗，急
升至今年一至九月的31宗，海關將增設槍械搜查
犬小隊，預計會在明年起有槍械搜查犬正式出勤
，協助截止非法槍械流入香港。

槍械搜查犬料明年出更
海關助理關長（邊境及港口）吳潔貞昨日在

海關搜查犬課港珠澳大橋基地向媒體講述最新情
況。她指出，海關搜查犬課現時有70隊搜查犬，
計劃在明年會訓練出首隻槍械搜查犬，預計會在
香港機場出勤，協助前線人員偵查有關槍械的案
件。海關搜查犬隊亦在今年六月，正式升格為搜
查犬課，新設槍械搜查犬小隊和策略及幼犬小隊
，並加強專業培訓，為搜查犬隊制定全面專業培
訓策略。另外，鑒於爆炸品案件有上升趨勢，海
關亦計劃增加訓練爆炸品搜查犬，以應對反恐需
要和挑戰。

吳潔貞說，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所有在外地
購買搜查犬的活動，以及派員到海外受訓的項目
均已暫停，正正是一個契機推出犬隻繁殖計劃。

海關在今年二月成立犬隻繁殖中心，亦邀請本地
大學協辦培育犬隻的專業課程，在軟件及硬件齊
全才可成功繁殖；希望透過計劃繁殖品種優良的
犬隻，確保犬隻供應穩定及可持續，有利搜查犬
課的今後發展。

她續指，母犬Fifi曾與五隻公犬作配對，但她
對前四隻公犬皆 「完全不接受」 ，只有公犬
Cooper得其歡心，最終得以懷孕。今年七月首次
自行繁殖犬隻，六隻幼犬是拉布拉多犬，已開始
基本培訓；一歲後會接受為期十星期正規搜查犬
訓練，完成訓練會再按實際需要，決定擔任哪一
種搜查犬，以及被派往機場、高鐵、各口岸擔任
搜查犬。

警方揭發有電訊公司男
職員擅自透過公司電腦系統
，對超過三名公眾人物、二
十名警務人員及六名警員家
屬 「起底」，更將一名督察
父親的個人資料向 「老豆搵
仔」等 「起底」群組報料。
男職員早前被裁定不誠實取
用電腦等四項罪名成立，區
院法官姚勳智昨明言案情嚴
重，須處具阻嚇力刑罰及無
減刑理由，判被告即時監禁
兩年。這是暴亂以來首宗違
反《私隱條例》、經審訊後
定罪及入獄的 「起底」案。

官：判刑須具阻嚇力 無減刑理由

▲容姓女死者的遺體由仵工舁送殮房 ▲死者的四歲兒子未有受傷，其後由親友接走

▲黎智英被控一項煽惑他
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

大公報記者蕭霖攝

▲海關搜查犬隊將加強專業培訓，為該隊制定全
面專業培訓策略 大公報記者賀仁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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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犬員具資歷架構認可
【大公報訊】記者盧建輝報道：海關搜查犬

隊於今年六月正式升格為搜查犬課，由一位監督
管理及領導逾百人領犬員的團隊，同時進行架構
調整，投放更加多資源在繁育幼犬及專業培訓上
，促進海關搜查犬課的長遠及可持續發展。至於
專業培訓方面，全面為搜查犬隊制定專業培訓策
略，積極籌備將搜查犬課的訓練課程，向香港學
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進行評審。目標將
現時海關制定領犬課程，納入可載
列於資歷名冊上的第四級別專業文
憑課程。屆時海關所訓練的學員，
可獲等同已評審本地課程的認可地
位，獲資歷架構認可，以提升搜查
犬課的專業性。

海關搜查犬課早前與城大合作，
讓十名海關搜查犬課人員完成 「繁殖
犬隻訓練課程」 ，令關員全面掌握犬
隻繁殖方面的技能。

海關搜查犬課的犬隻
繁育中心今年二月起運作
，隨即展開繁殖計劃。七

月時六隻拉布拉多幼犬出生，昨首次與傳媒
見面，牠們以 「Legend（傳奇）」 組成的
字母取名。幼犬的媽媽來自北京，叫Fifi；爸
爸來自英國，叫Cooper，皆為緝毒犬。

負責繁殖的犬隻要求嚴格，須為三至四
歲，體魄強健，搜查能力良好，嗅覺出眾，
沒有遺傳病。幼犬由三個月大開始接受基本
培訓，一歲後會接受為期十星期正規搜查犬
訓練，之後按實際需要，決定擔任哪一種
職務。

有份接生的關員陳貝思指出，Fifi
誕第四胎時不順利，最後要靠人手拉出幼
犬，該幼犬一度未能自行呼吸，幸經搶救
後存活。 （大公報記者盧建輝）

六幼犬以􀎠傳奇􀎡取名

首宗􀎠起底􀎡案判囚 私隱專員歡迎裁決
【大公報訊】電訊公司職員對警

員等人 「起底」 一案中，被告擅自從
公司電腦取得一名警隊督察父親的個
人資料後，透過通訊程式Telegram
群組公開，其中一項定罪牽涉違反《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64（2）
條的 「披露未經資料使用者同意而取
得的個人資料」 罪行，是自該條文於
2012年經修訂後，首宗因違反相關
規定而被定罪及判囚的案件。

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鍾麗玲昨
日表示，歡迎法庭裁決。私隱專員公
署並透露，自2019年6月至今年10月
底，公署已經200多次去信共18個涉
事的網站、網上社交平台或討論區的

營運商，要求移除超過3500條 「起
底」 連結。截至今年10月底，公署已
轉介1400多宗個案予警方作跟進。
而據公署了解，警方就 「起底」 個案
共拘捕13人，涉嫌違反 「披露未經
資料使用者同意而取得的個人資料」
的規定。

警方表示，歡迎今次裁決。警方
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科技罪案
組總督察戴子斌透露，自高等法院就
警員及家屬遭 「起底」 而頒臨時禁制
令，警方至今已協助完成兩宗案件的
法律程序，相關被告已被裁定藐視法
庭罪成；另外兩宗案件正展開法律程
序，有待排期審理。


